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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１９９３年市场经济的确立，１９９９年反革命罪的修改、统一战线的扩大和依法治国的

确立，以及２００４年人权的入宪，八二宪法的价值目标已然转变为通过制约公权力来保障人

权。这决定了转型时期的法院改革应符合这一宪法价值。尽管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法院无权对人大立法指手画脚，但是，它依然在改革实践中努力寻求对其他国家机关

的制约，从而保障人权。进而，这些也影响到了法院自身的宪法地位。

八二宪法实施以来，法院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宪法地位。

一是审判权的不断扩展。基于历史教训，八二宪法第 １２３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了只有法院有权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从历史上看，刑

事审判和民事审判是法院传统的两大审判业务。而随着我国法院和法庭的增设，审判领域

不断拓宽，法院的审判权也逐渐扩展。八二宪法实施以来，经济审判、海事审判和行政审判

是法院所增加的三种新的审判类型，而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劳动争议等新类型案件不断涌

现，法院受理的案件急剧增加。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统计，全国法院受理的各类案

件，由１９８２年的１００余万件，增至２００７年的８８５万多件，２０１１年则达到１２２０余万件。

二是人大对法院工作报告的审议日趋严格。八二宪法第１２８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

力机关负责。”２００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１６条进一步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法院对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随着人大代表素质的逐步提高和人

大权威的日益彰显，听取和审议法院的工作报告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有力的监督形式。据报

道，２００１年沈阳市中级法院在该市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未获得代表

通过。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首例。此后，也有一些地方的法院报告以极低票数涉险过关，因

此各级法院都开始越来越重视人大会议的审议，越来越重视得票率高低所透露出的信息，越

来越重视在人大会议审议之前做好工作。

三是有限司法审查的初步尝试。在八二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法院对人

大不存在制约。然而，在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后，这种局面开始被打破。由于在现实中会有

法规范之间相互抵触的现象。因此，１９８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理

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１８点中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相抵触，应当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８４·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

 杨小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韩大元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八二宪法

颁布３０年实施状况研究”（批准号：１１ＹＪＡ８２００２１）的阶段性成果。。



制定的法律。”实践中，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案例和最高法院的答复中，如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１５日，

酒泉中级法院在马玉琴诉酒泉地区技术监督局案中的判决；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

判庭经征求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意见，作出《对〈关于审理公证行政案件中适用法规问题的

请示〉的答复》；２００３年洛阳中院的（２００３）洛民初字第２６号民事判决书；等等。这意味着司

法审查已经发生，八二宪法规定的人大对法院单向的监督关系，在现实中开始有了突破。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司法审查还相当有限：一则，司法审查多局限于行政案件；二则，司法

审查仅局限于法律以下的规范冲突；三则，司法机关在判决书中，既不能详尽论证下位法无

效理由，也不能直接宣告与上位法相冲突的下位法无效。也就是说，这与真正的司法审查之

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四是行政诉讼制度加强了对行政机关的监督。１９８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颁布施行之后，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力度越来越强。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统计，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五年间，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共 ４６４６８９件，比前五年上升 ６５％，平均每年

９２９３８件；特别是２００１年，首次突破 １０万件。２００９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 １２．１万

件，同比上升１０．５％。２０１１年，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 １３．６万件，同比上升 ５．１％。

虽然目前行政诉讼发展还不够乐观，但成果显著，行政机关也逐渐转变态度，认真对待行政

诉讼。

但也应该看到，法院改革还存在与其在宪法上应有地位不符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一是审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合并模糊了其审判机关的性质。虽然八二宪法第

１２３条表明我国法院专司审判职能。然而，１９８３年，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与法院的合并却在

客观上影响了审判权的合理行使。具体表现为：第一，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高度集中化。

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司法事务管理权主要集中在法院院长手中。如各级法院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级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

免；法官考评委员会主任由本院院长担任；合议庭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

长；等等。这严重地威胁着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司法公正，且容易诱发司法腐败。第二，

从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般程式来看，法院的案件审判权完全处在法院司法行政管理

权的控制下。如业务庭长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决定采用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并且指定审判

人员以及审判长；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开放审理之后，向业务庭长汇报案件审理结果；如果

业务庭长同意该处理结果，则继续向主管院长汇报，如果主管院长也同意该处理结果，就可

以开庭宣布判决；等等。第三，法院的案件审判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之间没有严格的区

分界限。如法院的庭长、院长不仅从事一些案件的审理，而且还承担着行政管理职能；决定

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处理结果的审判委员会与从事法官培训、考核、评议指导工作的法官考

评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高度重合。

二是法院地方化扭曲了其国家机关的性质。八二宪法第１２３条的规定表明了法院行使

的审判权代表了国家，各级法院统一以国家的名义对各类纠纷进行裁决。然而，在我国司法

实践活动中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审判权地方化的倾向。地方法院的人、财、物皆受制于地

方，审判权的行使受到限制，甚至被曲解和利用，有些案件的审理在执行法律的外衣下，真正

贯彻的却是地方党委政府甚至是个别领导干部的意志，保护的是地方的利益，法院偏离了宪

法所规定的“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性质。总而言之，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已成为一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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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顽疾，扭曲了法院的国家机关性质。

三是案例指导制度饱受争议。改革开放后，最高人民法院自觉推动案例指导制度。早

在１９８５年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就将一些典型案例作为一般文件下发，供各级法院参照执行。

１９８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创办《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刊登典型案例，标志着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逐步形成。１９９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组织出版《中国审判案例要

览》、《法院案例选》。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庭也相继编辑、出版了各种审判参考和审判指

导。２００４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载案例或裁判文书选登中加入“裁判摘要”。至 ２００５年，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编辑的《中国案例指导》出版。同时，对于最高人民法

院自身的判决，２０００年 ６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

该办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和《公报》上公布

“有重大影响的”和“具有典型意义、有一定指导作用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２００４—２００８）》，标志着指

导性案例的概念正式出现。虽然该制度对推动同案同判、提高法官审判水平和办案质量起

到积极作用，但它是通过实践推行的，缺乏宪法依据，因此倍受争议。

四是法检公的宪法关系疏于制约。近年来，随着佘祥林“杀妻”、赵作海“杀人”等一系

列冤假错案的发生，暴露出了法检公在监督制约有效性方面存在的缺陷，如公安机关强大的

侦查权未能得到有效约束；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制约能力有限，甚至弱于公安机关对检察院

的制约；法院的地位相对“虚弱”，缺乏作出无罪判决的能力；等等。可见，三机关宪法关系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理顺八二宪法第１３５条规定的法检公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加强分

工与制约，以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责任编辑：支振锋）

“专政”与“宪政”

褚宸舸


现行宪法第 １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宪法》序言第六段中“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的表述，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如何理解

它与宪政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必须探究的对象。

一　专政概念的“理论旅行”

专政（独裁）和宪政相对，是颇具“卡里斯玛”色彩的国家治理体制。早在 １９３７年，萧公

权就指出，现代国家究其立国的根本原则，可以大致分为宪政与独裁两类。其区别在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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